
试卷类考核课程命题规范 

(选自武汉学院课程终结性考核工作规程（政字〔2018〕66）) 

1.命题需讲师或讲师以上职称的主讲教师完成，若无讲师

或讲师以上职称的主讲教师，该课程的命题由科目组完成。 

2.命题要科学、准确、覆盖面宽，体现课程的主要内容，

考试内容构成比例符合教学大纲要求。命题时要采用双向细目

表按照不同认知水平进行命题设计。命题前命题教师须填写《武

汉学院试卷类考核课程命题双向细目表》，经科目组及专业委

员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命题。 

3.试卷要以双向细目表为原则命题，题型须包含客观题与

主观题，客观题可以是选择题、判断（改错）题、填空题、配

对题、名词解释题等题型，主观题可以是计算题、简答题、翻

译题、论述题、设计题、写作题、案例分析题等题型。 

4.试卷中主、客观题的数量与分值标识须与双向细目表中

的一致。命题教师可根据需要合理分配试卷中主、客观题的分

值比例。 

5.命题规范，试题措辞要严谨明确，避免产生多义、歧义

或误解的情况。命题教师须按照学校统一的试卷版式拟出 A、B

两套试卷、A、B 两卷的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，试卷上应注明“开

卷”或“闭卷”字样。 

6.A、B两套试卷的内容不得有重复（与上一学年的 A、B 卷

重复率应控制在 30%以内）。 



7.试卷满分 100分，每门课程的考试时间为 100分钟，试

卷中主、客观题目类型总数不得少于 4种，小题总量不得少于

20 题。 

8.命题时要根据考核对象的实际情况及对课程的不同掌握

程度确定合适的难易度和区分度，试题按基础题、普通题、较

难题分类，其比例为 6:3:1。 

9.命题教师应在命题工作时间范围内将 A、B 卷、A、B 两

卷的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装订成套，填写《武汉学院试卷类考

核课程试卷审核表》，连同《武汉学院试卷类考核课程命题双

向细目表》交科目组审核，审核不通过的试卷应由命题教师根

据审核意见进行修改，直至审核通过。 

10.审核通过后命题教师将试卷、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、双

向细目表、试卷审核表的纸质板和电子版交各单位教学秘书，

纸质版材料须提交两套，且需要审核签字的必须完整。教学秘

书汇总后统一交教务处备案。 

 

备注：相关表格及要求见 01-06文档 

 


